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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
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减灾第三批）的通知

各市（州）、县财政局、省牦牛繁育推广服务中心、省种羊繁育推

广服务中心：

为做好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防灾减灾第十一批）的通

知》(财农〔2023〕99号）要求，现下达 2023年农业防灾减灾资

金 万元，纳入直达资金管理。对下转移支付资金列 2023

年收入科目：1100252，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2130119，防灾减灾；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39999，其他支出。对省级单位补助资金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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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50502，商品和服务支出；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请各地结合灾情实际和随文下达的调运任务，及时组织开展

饲草料调运储备工作，并按照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管理办法严格使

用资金，强化绩效管理，项目实施完成后及时开展绩效评价自评

工作，自评报告于 2024年 6月底前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

附件：1.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分配情况表

2.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3年 12月 21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人行西宁中心支行国库处，财政部青海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

各市（州）、县农业农村局，本厅预算处、国库处、预算绩效管理

处、监督评价局，存档。

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1日印发



附件1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万吨

地  区 中央财政资金 调运饲草料任务 备注

合  计 6230 34.60 

西宁市 320 1.77 

湟中区 90 0.50 

大通县 90 0.50 

湟源县 90 0.50 

城中区 50 0.27 

海东市 600 3.33 

乐都区 100 0.56 

平安区 50 0.28 

民和县 100 0.56 

互助县 150 0.83 

化隆县 120 0.67 

循化县 80 0.44 

海西州 300 1.67 

格尔木市 30 0.17 

德令哈市 55 0.31 

茫崖市 10 0.05 

都兰县 60 0.33 

乌兰县 55 0.31 

天峻县 80 0.45 

大柴旦行委 10 0.05 

黄南州 500 2.78 

同仁市 120 0.67 

尖扎县 60 0.33 

泽库县 160 0.89 

河南县 160 0.89 

海北州 610 3.39 

祁连县 170 0.94 

刚察县 160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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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万吨

地  区 中央财政资金 调运饲草料任务 备注

海晏县 145 0.81 

门源县 135 0.75 

海南州 800 4.44 

共和县 241 1.40 

贵德县 109 0.54 

贵南县 173 0.96 

同德县 140 0.78 

兴海县 137 0.76 

玉树州 1500 8.33 

州本级 5.4 0.03 

玉树市 279 1.55 

称多县 285 1.58 

囊谦县 217.8 1.21 

杂多县 241.2 1.34 

治多县 235.8 1.31 

曲麻莱县 235.8 1.31 

果洛州 1500 8.33 

州本级 200 1.11 

班玛县 180 1.00 

玛多县 200 1.11 

久治县 234 1.30 

玛沁县 216 1.20 

达日县 270 1.50 

甘德县 200 1.11 

青海省牦牛繁育推广
服务中心

50 0.28 国有农牧场

青海省种羊繁育推广
服务中心

50 0.28 国有农牧场



附件2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专项名称 农业防灾减灾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
处部

专项实施期 2023年

省级财政部门 省财政厅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 青海省农业农村
厅

市（州）县财政部门 市（州）
县财政局

市（州）县主管部门 市（州）县农业
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金额 ： 6230

其中：中央资金 6230

      地方资金 0

年度目标 通过使用救灾资金，调运和储备饲草料，减少灾害损失，确保全年畜牧业生产稳定。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调运和储备饲草料 ≥34.6万吨

质量指标
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相关支出
的比例

100%

时效指标 救灾资金下达后3个月内预算执行率 ≥80%

成本指标 采购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受灾地区主要牲畜存栏量减幅
重灾区少减产、
轻灾区不减产

社会效益指标 灾区畜牧业生产秩序恢复 基本恢复

生态效益指标 灾区生产能力恢复 基本恢复

可持续影响指标

稳定农牧民生产积极性 保持稳定

保证主要畜禽存栏量稳定 保持稳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 ≥85%


